
 
 
 

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沪工程教〔2026〕16号 

 

 

关于公布 2026 年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 
及平台内转专业计划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直属单位： 

根据《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实施细则》(沪

工程教〔2022〕9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

转专业实施细则》(沪工程教〔2024〕76号)，以及市教委最新精

神的要求，学校制定了《2026年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

转专业计划》，现予以公布，请各学院按照计划开展相关工作。 

 

附件：2026 年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    

计划 

 

 

盖章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盖章处   

2026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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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6 年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 
及平台内转专业计划 

 

一、2025 级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转专业计划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类

专业 

该年

级该

专业

学生

数(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机器人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141 29 

20.57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且所修课程

考试成绩均须及格，无挂科记录； 

2.修完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成绩

≧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及

格)，需提供成绩单； 

3.高考需选考过物理科目，且正在修读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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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

应提供在读课表并盖学院章； 

4.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智能车辆工

程 

非艺术类

专业 
71 8 

11.27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管

理规定，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修完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成绩

≧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及

格)，需提供成绩单； 

3.高考需选考过物理科目，且正在修读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

应提供在读课表并盖学院章； 

4.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能源与动力

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98 11 

11.22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且所修课程

考试成绩均须及格； 

2.修完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成绩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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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及

格)，需提供成绩单； 

3.高考需选考过物理科目，且正在修读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

应提供在读课表并盖学院章； 

4.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车辆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175 18 

10.29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修完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成绩

≧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及

格)，需提供成绩单； 

3.高考需选考过物理科目，且正在修读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

应提供在读课表并盖学院章； 

4.车辆工程专业为认证通过专业，需要

补修大学化学、车辆工程专业导论，汽

车零部件制图测绘实验等课程，相近课

程经审核可进行课程替代。如认证要求

有新的变化以新要求为准； 

5.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8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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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机械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103 11 

10.68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违

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且所修课程考

试成绩均须及格； 

2.修完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成绩

≧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及

格)，需提供成绩单； 

3.高考需选考过物理科目，且正在修读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

应提供在读课表并盖学院章； 

4.机械工程专业为认证通过专业，需补

修课程：机械工程认知实习、大学化学、

工程制图基础、工程制图及 CAD 等课程；

若原专业修读过学分相同，内容相近的

课程，院审批同意可以免修，做课程替

代处理；如认证要求有新的变化，以新

要求为准。 

5.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8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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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智能制造工

程 

非艺术类

专业 
102 11 

10.78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违

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且所修课程考

试成绩均须及格； 

2.修完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成绩

≧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及

格)，需提供成绩单； 

3.高考需选考过物理科目，且正在修读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

应提供在读课表并盖学院章； 

4.补修课程：大学化学、工程制图基础、

工程制图及 CAD 等课程；若原专业修读

过学分相同，内容相近的课程，学院审

批同意可以免修，做课程替代处理； 

5.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按

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非艺术类

专业 
115 12 

10.43

% 

1.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

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违

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按

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 

3.本专业是工程教育认证专业和国家一

流专业建设点，转入学生需要根据专业

1. 面试内容包括

(如电气相关专业

基础课和综合能

力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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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计划补齐未修课程；已修课程如大

纲低于本专业要求，则需重修。 

需补修课程：高等数学 A(上、下)，大

学物理 A(上)及实验，线性代数，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电路(一，二)，工程学

导论，工程训练基础 A，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本专业课根据工程认证要求，调

整应修课程。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 

非艺术类

专业 
50 5 10%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3.转入学生需补修所缺的大数据专业基

础核心课程：高等数学 A(上、下)，大

学物理 A(上)及实验，线性代数，电路

(一，二)，工程系导论，工程训练基础

A。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专业基

础课和综合能力

及编程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 

从高到低录取，开

展测试的，测试成

绩低于 60 分不予

录取。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非艺术类

专业 
120 12 10%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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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3.转入学生需补修所缺的电气专业基础

核心课程。需补修课程：高等数学、大

学物理、电路，以及相关课程的实验。 

基础课和综合能

力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非艺术类

专业 
66 14 

21.21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的专业

基础课和综合能

力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

程 

非艺术类

专业 
70 7 10%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专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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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础课和综合能力

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自动化 

非艺术类

专业 
159 16 

10.06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挂科

重修记录，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 

2.数学类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

成绩不低于 78 分(对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B)； 

3.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4.转入学生需补修该专业所缺的专业基

础核心课程。需补修：020152 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210191 高等数学 A(上)；

020421 电路(一)；219761 大学物理实验

A(上)；210192高等数学 A(下)；211178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专业基

础课和综合能力

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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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020423电路实验；020422电

路(二)；242006 工程基础训练 A；02D003

工程学导论。 

管理学院 
养老服务管

理 

非艺术类

专业 
40 10 25%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

贸易 

非艺术类

专业 
43 6 

13.95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

理 

非艺术类

专业 
37 12 

32.43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非艺术类

专业 
63 10 

15.87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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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金融学 
非艺术类

专业 
52 11 

21.15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50 6 12%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38 12 

31.58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非艺术类

专业 
39 5 

12.82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非艺术类 36 5 13.89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成 绩 按 面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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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经济) 专业 %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50 27 54%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40 10 25%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59 12 

20.34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

保障 

非艺术类

专业 
33 5 

15.15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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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

理 

非艺术类

专业 
87 9 

10.34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化学化工

学院 

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66 7 

10.61

%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录取；总

分≤70 分，不予录

取。 

化学化工

学院 

化学工程与

工艺 

非艺术类

专业 
67 7 

10.45

%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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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依次录取；总

分≤70 分，不予录

取。 

化学化工

学院 
环境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65 7 

10.77

%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录取；总

分≤70 分，不予录

取。 

化学化工

学院 
涂料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29 3 

10.34

%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录取；总

分≤70 分，不予录

取。 

化学化工 制药工程 非艺术类 100 20 20%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15— 

学院 专业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录取；总

分≤70 分，不予录

取。 

化学化工

学院 
药物化学 

非艺术类

专业 
55 11 20%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录取；总

分≤70 分，不予录

取。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102 11 

10.78

%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

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拥护党

 

1.面试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专业潜

能、逻辑思维、职

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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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严格遵守《学生手册》各项规章制度，

无任何违规违纪记录；品学兼优，所修

全部课程考核成绩均达到及格(不含补

考或重修及格)。 

3.自觉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符合

所转专业身体要求,按《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2. 面 试

(60%)+GPA(40%)； 

 

3.根据综合得分

从高到低排序依

次录取; 

4.面试评分不得

低于百分制的 60

分。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材料科学与

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81 10 

12.35

%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

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拥护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严格遵守《学生手册》各项规章制度，

无任何违规违纪记录；品学兼优，所修

全部课程考核成绩均达到及格(不含补

考或重修及格)。 

3.自觉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符合

所转专业身体要求,按《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1.面试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专业潜

能、逻辑思维、职

业意识； 

2 面 试

(60%)+GPA(40%)； 

3.根据综合得分

从高到低排序依

次录取 

4.面试评分不得

低于百分制的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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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焊接技术与

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67 10 

14.93

%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

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拥护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严格遵守《学生手册》各项规章制度，

无任何违规违纪记录；品学兼优，所修

全部课程考核成绩均达到及格(不含补

考或重修及格)。 

3.自觉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符合

所转专业身体要求,按《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1.面试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专业潜

能、逻辑思维、职

业意识； 

2. 面 试

(60%)+GPA(40%)； 

3.根据综合得分

从高到低排序依

次录取 

4.面试评分不得

低于百分制的 60

分。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电子封装技

术 

非艺术类

专业 
124 25 

20.16

%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

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拥护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严格遵守《学生手册》各项规章制度，

无任何违规违纪记录；品学兼优，所修

全部课程考核成绩均达到及格(不含补

考或重修及格)。 

1.面试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专业潜

能、逻辑思维、职

业意识； 

2. 面 试

(60%)+GPA(40%)； 

3.根据综合得分

从高到低排序依

次录取 

4.面试评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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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觉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符合

所转专业身体要求,按《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4.修完的数学类课程(不含实验)成绩不

低于 82 分(对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B+)。 

低于百分制的 70

分。 

 

艺术设计

学院 

视觉传达设

计 
艺术类 46 6 

13.04

% 

1.思想品德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

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2.大学英语及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

成绩不低于 82对应英文等级制成绩 B+) 

面 试

(60%)+GPA(4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工业设计 

非艺术类

专业 
106 11 

10.38

% 

思想品德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规

违纪等不良行为。 

面 试

(60%)+GPA(4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广告学 

非艺术类

专业 
26 3 

11.54

% 

思想品德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规

违纪等不良行为。 

面 试

(60%)+GPA(4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产品设计 艺术类 47 5 

10.64

% 

思想品德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规

违纪等不良行为。 

面 试

(60%)+GPA(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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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数字媒体艺

术 
艺术类 47 5 

10.64

% 

思想品德优良，认真遵守《学生手册》

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无违规

违纪记录，目前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

及格(不含补考及格)。任意单科成绩不

低于 82 分或对应等级 B+。 

面 试

(60%)+GPA(40%)； 

 

数字媒体艺术的

考核方式包含以

下 5 个方面： 

1.理论考核：设计

原理、艺术史、技

术基础等笔试或

论文。 

2.项目实践：完成

设计或多媒体作

品，考察创意与技

术。 

3.作品集展示：呈

现创作过程与成

果，结合口头答

辩。 

4.跨学科合作：团

队项目考核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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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协作能力。 

5.现场操作：限定

时间内完成动画、

UI 设计等任务。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环境设计 艺术类 23 3 

13.04

% 

思想品德优良，认真遵守《学生手册》

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无违规

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

格(不含补考及格)。 

面 试

(60%)+GPA(4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艺术与科技 艺术类 26 3 

11.54

% 

思想品德优良，认真遵守《学生手册》

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无违规

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

格(不含补考及格)。 

面 试

(60%)+GPA(4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航空运输

学院 

物流管理

(民航物流) 

非艺术类

专业 
60 6 10% 

1.遭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生

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1.面试内容包括

物流管理相关专

业基础课和综合

能力问答。 

2. 成 绩 按 面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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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航空运输

学院 
交通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31 4 12.9% 

1.遭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生

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1.面试内容包括

交通管理相关专

业基础课和综合

能力问答。 

2. 成 绩 按 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纺织服装

学院 

服装与服饰

设计 
艺术类 81 9 

11.11

% 

仅限艺术类专业学生报名，无挂科记录，

需补修必要的工艺结构类课程，如平面

裁剪、立体裁剪、服装工艺等。 

成 绩 按 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纺织服装

学院 
纺织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89 9 

10.11

% 

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身

心健康，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

生；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无挂

科记录；需修读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1.面试内容包含

纺织工程相关专

业基础课和综合

能力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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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化学相关课程。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纺织服装

学院 

服装设计与

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140 14 10% 

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身

心健康，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

生；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无挂

科记录。 

综合成绩按面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详情咨询杨老师：

行政楼 1809。 

纺织服装

学院 

非织造材料

与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60 6 10% 

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身

心健康，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

生；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无挂

科记录；需修读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和化学相关课程。 

1.面试内容包括

非织造材料与工

程相关专业基础

课和综合能力问

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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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分则不予录取。 

纺织服装

学院 
表演 艺术类 26 3 

11.54

% 

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身

心健康，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

生；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无挂

科记录；女生身高不低于 175，男生身

高不低于 185。具有较好形象与表现力。

仅航空运输学院的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专业可以报名。(根据艺术类专业招生时

有专业子科类要求的，不得跨子科类申

请)。 

1.面试包含个人

形象和才艺表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详情咨询杨老师：

行政楼 1809。 

城市轨道

交通学院 

车辆工程

(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 

非艺术类

专业 
145 15 

10.34

% 

1.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三门课程的成

绩都不低于 82 分，对应绩点不低于 B+，

大学物理在读； 

2.无色盲、色弱； 

3.思想品德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

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4.本专业为认证通过专业，部分专业学

生需要补修相关要求课程：轨道车辆工

程专业导论，城市轨道交通基础实习，

程序设计基础。 

综合成绩按照面

试

(50%)+GPA(50%)

排序； 

从高到低录取，开

展测试的，测试成

绩低于 60 分不予

录取。 

城市轨道 交通运输 非艺术类 120 15 12.5% 1.无色盲、色弱； 综合成绩按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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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学院 专业 2.所修读《大学英语综合》课程成绩不

低于 82 分，对应绩点不低于 B+； 

3.《高等数学》成绩不低于 82分，对应

绩点不低于 B+； 

4.《线性代数》成绩不低于 82分，对应

绩点不低于 B+。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城市轨道

交通学院 
铁道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67 11 

16.42

% 

1.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三门的成绩都

不低于 B+，对应成绩不低于 82 分，大

学物理在读； 

2.思想品德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

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综合成绩按面试

(50%)+绩点(5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城市轨道

交通学院 

轨道交通信

号与控制 

非艺术类

专业 
137 14 

10.22

% 

1.无色盲、色弱； 

2.所修读大学英语综合，大学英语听说，

课程单课成绩不低于 82分，对应绩点不

低于 B+； 

3.《高等数学》系列课程单课成绩不低

于 85分,对应绩点不低于 A-； 

4.录取学生需补修读以下课程：轨道交

通信号与控制专业导论、电路(一)、电

路(二)。 

综合成绩按面试

(50%)+绩点(5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数理与统 数据计算及 非艺术类 69 7 10.14 1.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 面试 (40%)+笔试



 —25— 

计学院 应用 专业 % 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违

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所修读高等数学系列课程(包括《高等

数学 A(上)或 B(上)或 C(上)》、《高等数

学 A(下)或 B(下)或 C(下)》、《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单科成绩不低

于 78分(对应英文等级制成绩 B)； 

3.所修读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

(不含补考及格)。 

(30%)+GPA(30%)； 

笔试和面试的综

合测试成绩不得

低于相当于百分

制的 60 分；若申

请转入学生数超

出计划接收数，按

转入本专业的最

终成绩从高到低

确定。 

数理与统

计学院 

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70 7 10% 

1.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

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违

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所修读高等数学系列课程(包括《高等

数学 A(上)或 B(上)或 C(上)》、《高等数

学 A(下)或 B(下)或 C(下)》、《线性代

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数

与积分变换》等)单科课程成绩不低于

78 分(对应英文等级制成绩 B)； 

3.需正在修读大学物理系列课程(包括

《大学物理 A(上)》或《大学物理 B》等)； 

4.所修读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

(不含补考及格)。 

面试 (40%)+笔试

(30%)+GPA(30%)； 

笔试和面试的综

合测试成绩不得

低于相当于百分

制的 60 分；若申

请转入学生数超

出计划接收数，按

转入本专业的最

终成绩从高到低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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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

院 
翻译 

非艺术类

专业 
26 5 

19.23

% 

1.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

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违纪

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不含补

考及格)； 

3.所修读大学英语系列课程平均成绩不

低于 78 分(对应英文等级制 B)。课程名

称包括：大学英语综合(一)、(二)、大

学英语听说(一)、(二)； 

4.笔试成绩不低于 60 分(满分 100 分)，

面试成绩不低于 85分(满分 100分)； 

5.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面试 (20%)+笔试

(20%)+GPA(60%)。 

 

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技

术 

非艺术类

专业 
99 10 10.1%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理解并认同

职业教育特点，具有技能成才、技能报

国的志向，契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向，

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不含补

考及格)； 

2.需修读过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

且成绩≧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

按照综合成绩面

试

(60%)+GPA(40%) 

进行录取。 

综合成绩=(面试

百 分 制 分 数

*60%)+(GPA 教务

转专业系统折算

百 分 制 分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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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考)； 

3.需补修课程：工程制图、电工技术；

若原专业修读过学分相同，内容相近的

课程，学院审批同意可以免修，做课程

替代处理； 

4.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40%),对综合成

绩进行排序，从高

到低录取。综合成

绩低于 80 分则不

予录取。 

 

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

造及自动化 

非艺术类

专业 
98 10 10.2%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理解并认同

职业教育特点，具有技能成才、技能报

国的志向，契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向，

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不含补

考及格)； 

2.需修读过高等数学课程，且课程成绩

≧82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 

3.需补修课程：机械制图、理论力学；

若原专业修读过学分相同，内容相近的

课程，学院审批同意可以免修，做课程

替代处理； 

4.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按照综合成绩面

试

(60%)+GPA(40%) 

进行录取。 

 

综合成绩=(面试

百 分 制 分 数

*60%)+(GPA 教务

转专业系统折算

百 分 制 分 数

*40%),对综合成

绩进行排序，从高

到低录取。综合成

绩低于 80 分则不

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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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级全日制本科平台内转专业计划 

（一）机械能源类 

定。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类

专业 

该年

级该

专业

学生

数(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机械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97 11 

11.34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违

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且所修课程考

试成绩均须及格； 

2.已修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成

绩≧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

及格)； 

3.高考需选考过物理科目，且已修读过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

成绩≧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

考及格)； 

4.机械工程专业为认证通过专业，需要

补修部分机械工程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8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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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课程经审核可进行课程替代。如认

证要求有新的变化，以新要求为准； 

5.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汽车服务工

程 

非艺术类

专业 
50 6 12%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违

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且所修课程考

试成绩均须及格； 

2.需修读过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

物理类课程，且成绩为通过(不含补考及

格)； 

3.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车辆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164 17 

10.37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已修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成

绩≧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

及格)； 

3.高考需选考过物理科目，且已修读过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8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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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

成绩≧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

考及格)； 

4.车辆工程专业为认证通过专业，需要

补修部分车辆工程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相近课程经审核可进行课程替代。如认

证要求有新的变化，以新要求为准； 

5.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智能制造工

程 

非艺术类

专业 
72 8 

11.11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违

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且所修课程考

试成绩均须及格； 

2.已修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成

绩≧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

及格)； 

3.高考需选考过物理科目，且已修读过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

成绩≧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

考及格)； 

4.平台内转专业若成功转入，需要补修

部分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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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原专业修读过学分相同，内容相近的

课程，经审核可进行课程替代处理； 

5.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能源与动力

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105 11 

10.48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且所修课程

考试成绩均须及格； 

2.需修读过高等数学等数学类课程，且

成绩为通过(不含补考及格)； 

3.高考需选考过物理科目，且已修读过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

成绩为通过(不含补考及格)； 

4.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

院 

机器人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109 22 

20.18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且所修课程

考试成绩均须及格，无挂科记录； 

2.修完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类课程成绩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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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不含补考)； 

3.需修读过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

物理类课程，且成绩≧82 分等级制不低

于 B+(不含补考)； 

4.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城市轨道

交通学院 

车辆工程

(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 

非艺术类

专业 
147 15 10.2% 

1.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线性代数，这

三门课程的成绩都不低于 82 分，对应绩

点不低于 B+； 

2.无色盲、色弱； 

3.思想品德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

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4.本专业为认证通过专业，部分专业学

生需要补修相关要求课程：轨道车辆工

程专业导论，城市轨道交通基础实习，

程序设计基础。 

综合成绩按面试

(50%)+绩点(5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工业设计 

非艺术类

专业 
73 8 

10.96

% 

思想品德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规

违纪等不良行为。 

综合成绩按面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6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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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电气类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类

专业 

该年

级该

专业

学生

数(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非艺术类

专业 
120 12 10%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3.转入学生需补修所缺的电气专业基础

核心课程。需补修课程：高等数学、大

学物理、电路，以及相关课程的实验。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的专业

基础课和综合能

力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

程 

非艺术类

专业 
59 6 

10.17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专业基

础课和综合能力

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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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自动化 

非艺术类

专业 
159 16 

10.06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挂科

重修记录，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 

2.数学类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

成绩不低于 78 分(对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B)； 

3.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4.转入学生需补修该专业所缺的专业基

础核心课程，需补修：020152 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210191 高等数学 A(上)；

020421 电路(一)；219761 大学物理实验

A(上)；210192 高等数学 A(下)；211178

线性代数；020423电路实验；020422电

路(二)；242006工程基础训练 A；02D003

工程学导论。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专业基

础课和综合能力

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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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 

非艺术类

专业 
50 5 10%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3.转入学生需补修所缺的大数据专业基

础核心课程：高等数学 A(上、下)，大

学物理 A(上)及实验，线性代数，电路

(一，二)，工程系导论，工程训练基础

A。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专业基

础课和综合能力

及编程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非艺术类

专业 
114 12 

10.53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3.因本专业是工程教育认证专业和国家

一流专业建设点，转入学生需要根据专

业培养计划补齐未修课程；已修课程如

大纲低于本专业要求，则需重修； 

4.本专业课根据工程认证要求，调整应

修课程，需补修课程：高等数学 A(上、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专业基

础课和综合能力

及编程问答。 

2 综合成绩按面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36— 

下)，大学物理 A(上)及实验，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电路(一，二)，工

程学导论，工程训练基础 A，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 

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非艺术类

专业 
66 14 

21.21

% 

1.能认真遵守《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品学兼优，身心健康，无任何

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 

2.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

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

定。 

1.面试内容包括

电气相关的专业

基础课和综合能

力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GPA(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开展测试的，

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城市轨道

交通学院 

轨道交通信

号与控制 

非艺术类

专业 
115 12 

10.43

% 

1、无色盲、色弱； 

2.所修读大学英语综合，大学英语听说，

课程单课成绩不低于 82分，对应绩点不

低于 B+； 

3.《高等数学》系列课程单课成绩不低

于 85分,对应绩点不低于 A-； 

4.录取学生需补修读以下课程：轨道交

面 试

(50%)+GPA(50%) 

综合成绩从高到

低录取，开展测试

的，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37— 

 

通信号与控制专业导论、电路(一)、电

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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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管类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类

专业 

该年

级该

专业

学生

数(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51 6 

11.76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41 10 

24.39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60 12 20%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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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金融学 
非艺术类

专业 
64 7 

10.94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58 6 

10.34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非艺术类

专业 
39 16 

41.03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50 6 12%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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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

保障 

非艺术类

专业 
33 5 

15.15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

理 

非艺术类

专业 
87 9 

10.34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

贸易 

非艺术类

专业 
45 12 

26.67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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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养老服务管

理 

非艺术类

专业 
53 6 

11.32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非艺术类

专业 
73 8 

10.96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

理 

非艺术类

专业 
37 12 

32.43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东方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20 3 15%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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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邮轮经济) 

非艺术类

专业 
27 10 

37.04

%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

生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 

。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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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学化工类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类

专业 

该年

级该

专业

学生

数(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化学化工

学院 

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65 7 

10.77

%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录取；总

分≤70 分，不予录

取。 

化学化工

学院 
涂料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28 3 

10.71

%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录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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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70 分，不予录

取。 

化学化工

学院 
环境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62 7 

11.29

%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录取；总

分≤70 分，不予录

取。 

化学化工

学院 

化学工程与

工艺 

非艺术类

专业 
64 7 

10.94

%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低录取；

总分≤70 分，不予

录取。 

化学化工

学院 
制药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63 13 

20.63

%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45—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低录取；

总分≤70 分，不予

录取。 

化学化工

学院 
药物化学 

非艺术类

专业 
43 9 

20.93

%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无补考情况。 

面 试

(50%)+GPA(50%) 

面试成绩和课程

成绩各按 50%计算

综合得分，根据综

合得分由高到低

排序依次低录取；

总分≤70 分，不予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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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材料类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

类专业 

该年级

该专业

学生数

(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 

非艺术

类专业 
95 10 

10.53

%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

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 

2.严格遵守《学生手册》各项规章制

度，无任何违规违纪记录；品学兼优，

所修全部课程考核成绩均达到及格

(不含补考或重修及格)。 

3.自觉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符

合所转专业身体要求,按《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1.资格审核+面

试。面试内容包

含思想品德、专

业潜能、逻辑思

维、职业意识。 

2.综合得分=已

修课程绩点评分

GPA(40%)+ 面 试

评分(60%)。 

3.根据综合得分

从高到低排序依

次录取. 

4.面试评分不得

低于百分制的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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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

类专业 

该年级

该专业

学生数

(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艺术

类专业 
81 10 

12.35

%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

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 

2.严格遵守《学生手册》各项规章制

度，无任何违规违纪记录；品学兼优，

所修全部课程考核成绩均达到及格

(不含补考或重修及格)。 

3.自觉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符

合所转专业身体要求,按《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1.资格审核+面

试。面试内容包

含思想品德、专

业潜能、逻辑思

维、职业意识。 

2.综合得分=已

修课程绩点评分

(40%)+面试评分

(60%)。 

3.根据综合得分

从高到低排序依

次录取。 

4.面试评分不得

低于百分制的 60

分。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非艺术

类专业 
67 8 

11.94

%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

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1.资格审核+面

试。面试内容包

含思想品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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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

类专业 

该年级

该专业

学生数

(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 

2.严格遵守《学生手册》各项规章制

度，无任何违规违纪记录；品学兼优，

所修全部课程考核成绩均达到及格

(不含补考或重修及格)。 

3.自觉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符

合所转专业身体要求,按《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业潜能、逻辑思

维、职业意识。 

2.综合得分=已

修课程绩点评分

(40%)+面试评分

(60%)。 

3.根据综合得分

从高到低排序依

次录取。 

4.面试评分不得

低于百分制的 60

分。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电子封装技术 
非艺术

类专业 
102 21 

20.59

%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

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

1.资格审核+面

试。面试内容包

含思想品德、专

业潜能、逻辑思

维、职业意识。 

2.综合得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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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

类专业 

该年级

该专业

学生数

(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法、品行端正。 

2.严格遵守《学生手册》各项规章制

度，无任何违规违纪记录；品学兼优，

所修全部课程考核成绩均达到及格

(不含补考或重修及格)。 

3.自觉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符

合所转专业身体要求,按《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4.修完的物理类课程(不含实验)成

绩不低于 82分(对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B+)。 

5.修完的数学类课程(不含实验)成

绩不低于 82分(对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B+)。 

修课程绩点评分

(40%)+面试评分

(60%)。 

3.根据综合得分

从高到低排序依

次录取。 

4.面试评分不得

低于百分制的 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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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术学类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类

专业 

该年

级该

专业

学生

数(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艺术设计

学院 
摄影 艺术类 25 5 20% 

思想品德优良，认真遵守《学生手册》

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无违规

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

格(不含补考及格)。 

面 试

(40%)+GPA(6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视觉传达设

计 
艺术类 46 8 

17.39

% 

1.思想品德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

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2.大学英语及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

成绩不低于 82 分(对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B+)。 

面 试

(40%)+GPA(6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产品设计 艺术类 47 5 

10.64

% 

思想品德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规

违纪等不良行为。 

面 试

(40%)+GPA(6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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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

学院 
艺术与科技 艺术类 26 3 

11.54

% 

思想品德优良，认真遵守《学生手册》

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无违规

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

格(不含补考及格)。 

面 试

(60%)+GPA(4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环境设计 艺术类 23 3 

13.04

% 

思想品德优良，认真遵守《学生手册》

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无违规

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

格(不含补考及格)。 

面 试

(60%)+GPA(4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70 分

则不予录取。 

艺术设计

学院 

数字媒体艺

术 
艺术类 47 5 

10.64

% 

任意单科成绩不低于 82 分(对应等级

B+)。思想品德优良，认真遵守《学生手

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无

违规违纪记录，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

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面 试

(60%)+GPA(40%) 

从高到低录取。综

合成绩低于 60 分

则不予录取。 

数字媒体艺术的

考核方式 

1.理论考核：设计

原理、艺术史、技

术基础等笔试或

论文。 

2.项目实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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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或多媒体作

品，考察创意与技

术。 

3.作品集展示：呈

现创作过程与成

果，结合口头答

辩。 

4.跨学科合作：团

队项目考核沟通

与协作能力。 

5.现场操作：限定

时间内完成动画、

UI 设计等任务。 

纺织服装

学院 

服装与服饰

设计 
艺术类 102 11 

10.78

% 

仅限艺术类专业学生报名，无挂科记录，

需补修必要的工艺结构类课程。 

综合成绩按面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详情咨询杨老师:

行政楼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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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纺织类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类

专业 

该年

级该

专业

学生

数(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纺织服装

学院 

非织造材料

与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47 5 

10.64

% 

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身

心健康，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

生；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无挂

科记录；需修读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和化学相关课程 

1. 面试包含非织

造材料与工程相

关专业基础课和

综合能力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 绩 点

(40%)排序，从高

到低录取。综合成

绩低于 70 分则不

予录取。 

纺织服装

学院 
纺织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70 7 10% 

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身

心健康，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

生；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无挂

科记录；需修读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和化学相关课程 

1.面试包含纺织

工程相关专业基

础课和综合能力

问答。 

2.综合成绩按面

试 (60%)+ 绩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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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排序，从高

到低录取。综合成

绩低于 70 分则不

予录取。 

纺织服装

学院 

服装设计与

工程 

非艺术类

专业 
128 13 

10.16

% 

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身

心健康，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

生；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无挂

科记录。 

综合成绩按面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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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航空类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

非艺术类

专业 

该年

级该

专业

学生

数(A) 

拟接

受名

额(B) 

拟接

受百

分比

(B/A) 

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航空运输

学院 

物流管理

(民航物流) 

非艺术类

专业 
55 6 

10.91

% 

1.遭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生

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1.面试包含物流

管理相关专业基

础课和综合能力

问答。 

2.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航空运输

学院 
交通管理 

非艺术类

专业 
55 6 

10.91

% 

1.遭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遵守《学生

手册》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品学兼优； 

2.无违规违纪记录，且所修课程考试成

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 

1.面试包含交通

管理相关专业基

础课和综合能力

问答。 

2. 成 绩 按 面 试

(60%)+绩点(40%)

排序，从高到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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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综合成绩低于

70 分则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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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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